附件2

常州经开区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基本条件

（同时具备）

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社培学院教师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幼儿园教师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其中至少一次为“优秀”。学科带头人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师德表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模范履行教师职责，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做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模范。养成师德自律习惯，将师德规范转化为稳定的内在信念和行为品质，在细微处见师德，在日常中守师德，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教育成效

长期承担班主任或团队管理工作，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注重管理育人。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涵，形成较为独特、富有成效的育人风格。优化家校合作、强化学生指导，引导广大学生锤炼品格、健康成长。担任班主任、（团、队）辅导员、指导综合实践活动或从事学校其它教育管理工作5年以上。音、体、美等学科教师能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并取得较好成绩。积极担任兴趣小组、社团等学生组织的指导老师。积极承担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认真落实“五项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主动了解学生情况，与家长积极沟通并展开合作，为学生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家校育人合力。

三、教学业绩

坚守课堂、不断创新，积极探索学科育人的新内涵、新方法、新范式，不断提高学科育人成效。精通业务、严谨治学，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艺术精湛，教学效果显著。具有团队核心作用，教育教学与研究水平在区内处于领先水平，在本区教育界有较高知名度，得到同行和专家公认。服从学校工作安排，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工作量饱满。积极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方法与手段，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积极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年均培训不少于72学时。校内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达到“优”等第，教学情况学生满意度测评达85%以上（幼儿园、小学1-3年级免测）。近5年来，在学科教学中经过一轮循环教学或在毕业班任教1年以上（小学在低年段、中年段或高年段经过一轮循环教学），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积极参加评优课、基本功竞赛等教学评比活动。从教以来，在评优课、基本功竞赛、信息化能手比赛活动中获区级一等奖或市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四、科研成果

立足教师职能定位，聚焦教师主责主业，积极反思，潜心研究，形成较为成熟的、兼具实践价值与理论品性的教育教学主张或思想。具有深厚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善于将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积极发挥学科领军作用，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近5年来，主持区级及以上或作为核心成员（前8名）参加市级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或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并通过结题或结项鉴定，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或获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教育研究）成果奖大市一等奖以上奖励。具有较强的科研写作能力。近5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论文2篇以上（其中至少1篇为发表的学科专业论文，1篇获省三等奖或市二等奖或区一等奖奖励；出版学术论著承担1万字以上算作发表论文1篇，学科教材、教辅用书除外）。
五、辐射影响

专业精深，富有智慧，具有先进的改革创新思想和突出的创新能力。重视实践示范和发展引领，主动参与各类教学研讨活动与教师发展项目，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辐射引领效果明显。关心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在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教学水平、教学研究能力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所指导的青年教师受到辖市（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积极承担研究课、公开课、集体备课、校本教研等教学展示与研究任务，认真参加各级各类教研活动。近5年来，在区级及以上范围开设公开课或专题讲座3次及以上，或在区级及以上范围开设公开课或专题讲座2次和校际公开课2次及以上。

除具备以上一至五所列的条件外，在以下某一方面取得成绩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1.长期坚持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执教，积极参加交流轮岗。

2.积极参加名教师工作室、优秀教师跟岗锻炼、名师导教、优秀教师城乡牵手行动、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等教师发展项目。

3.积极参加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

4.获得区级及以上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专职教研员除达到参评基本条件外，还应达到下列要求：

1.教育教学工作：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课程建设、教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经常深入基层学校听课指导，并有确定的基地学校。

2.指导青年教师：指导学科教师在上一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教育教学大赛中获得较好成绩。

3.教学科研工作：具备一定的教育教学研究水平，主持区级以上教育教学课题并通过结题鉴定。课题研究成果切合教育教学实际，对所从事的学科教育教学具有指导作用。

4.近5年来，除基本条件要求的2篇论文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1篇以上。

5.近5年来，在市级及以上范围开设学术性专题讲座1次以上。

